
甘肃省中青年优秀人才破格晋升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评

审条件 

甘职改办[2004]4 号 

甘肃省职称改革工作领导小组《关于印发 < 甘肃省中青年优秀

人才破格晋升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评审条件 > 和 < 甘肃省青年

优秀人才破格晋升中级专业技术职务评审条件 > 的通知》                         

 

各市、州人事局、职改办，省直各部门人事处、职改办，中央在

甘有关单位：  

我省于 1996 年制定了中青年优秀人才 破格晋升高、中级

专业技术职务评审条件， 为加快培养和造就我省中青年学术技

术带头人，调整和优化专业技术人员队伍结构，解决高级专业技

术人才的 “断层”问题，促进社会和经济的发展，起到了积极

有效的作用。随着专业技术人员队伍素质的提高，原破格晋升高、

中级专业技术职务评审条件已不适应我省专业技术队伍建设的

新要求。为了进一步做好优秀专业技术人才破格晋升高、中级专

业技术职务的工作，现制定甘肃省破格晋升高、中级专业技术职

务评聘办法。  

一、基本原则和适用范围  

（一）在专业技术职务评聘工作中不拘一格选拔有真才实学、

德才兼备的专业技术人才，对于在专业技术工作中作出突出成绩

的人员，可根据他们的实际工作能力和学术水平，不受 学历和



资历的限制， 破格晋升高、中级职务。在推荐、评审过程中要

坚持标准，严格执行条件，不搞照顾。  

（二）本办法适用于我省除艺术、播音、翻译、工艺美术、

体育教练、中小学教师等个别特殊系列外的所有专业技术职务系

列。艺术、播音、翻译、工艺美术、体育教练、中小学教师等按

本系列 破格晋升高、中级专业技术职务评审条件 执行，暂未制

定本系列破格条件的，可参照执行本办法。  

二、破格晋升正高级职务条件  

任副高级职务以来，年度考核、论文、外语、计算机应用能

力、继续教育及本专业所要求的工作量、工作业绩等符合统一规

定，达到下列第一类成绩 1 项，或达到第二类成绩 2 项，或达

到第二类成绩 1 项并达到第三类成绩 2 项，可由单位推荐破格晋

升正高级职务。  

第一类：  

作为前 2 名获奖人，获国家自然科学、技术发明、科技进

步、社会科学、教学成果等一、二等奖，或获国家优秀设计金、

银奖。  

第二类：  

1、作为前 5 名获奖人，获国家自然科学、技术发明、科技

进步、社会科学、教学成果等一、二等奖，国家优秀设计金、银

奖。或作为前 3名获奖人，获得上述国家级三、四等奖，省部级

科技进步、农业丰收一、二等奖，中国土木工程詹天佑奖、国家



优秀设计铜奖、省优秀设计一等奖。或作为前 2名获奖人，两次

获省部级科技进步、农业丰收三、四等奖、地厅级科技进步、农

牧渔业丰收一等奖。或作为专业负责人，两次获国家建筑工程

“装饰奖”、省优秀设计三等以上奖。  

2、本人（或作为第一完成人）完成的作品获中宣部“五个

一”工程奖，国家图书、中国图书、中国新闻、省敦煌文艺、省

教学成果、省社会科学最高奖一、二等奖，或获范长江新闻奖、

全国韬奋新闻奖提名奖。或两次获省敦煌文艺、省教学成果 、

省社会科学最高奖三、四等奖， 省委宣传部 “五个一”工程奖。  

3、作为施工项目经理、质量安全负责人、技术负责人、总监

理工程师，完成的工程项目获国家优质工程“鲁班奖”，或 2项

工程获省优质工程“飞天金奖”。  

4、获得省科技功臣、全国劳动模范、省部级劳动模范、省部

级优秀专家称号；或被评为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省部

级有突出贡献的优秀中青年专家、省“333”、“555”人才工程

一、二层次人选、省委、省政府、国家部委授予的专业技术工作

先进称号 2次（或其中 2个）。  

第三类：  

1、获国家级自然科学、技术发明、科技进步、社会科学、

教学成果奖、省部级科技进步、教学成果、社会科学、敦煌文艺

一、二等奖、国家优秀设计铜奖、中国土木工程詹天佑奖、省优

秀设计一等奖的定额内人员；或作为前 2名获奖人，获省部级科



技进步、农业丰收三、四等奖，地厅级科技进步、农牧渔业丰收

一、二等奖，或作为专业负责人，获国家建筑工程“装饰奖”、

省优秀设计二、三等奖。  

    2、本人（第一完成人）完成的作品获省敦煌文艺、省教学

成果、省社会科学最高奖三、四等奖，省委宣传部“五个一工程”

奖，国家广电总局中国广播电视新闻一等奖，全国人大好新闻、

全国政协好新闻、甘肃省好新闻一等奖、省教育厅教学成果一等

奖。  

3、作为施工项目经理、质量安全负责人、技术负责人、总

监理工程师，完成的 1项工程项目获省优质工程“飞天金奖”，

或完成的 2项工程项目获省优质工程“飞天奖”。  

4、主持（前 2名）完成 2项列入国家部委和省科技、计划、

经贸、建设部门计划下达的重点或大型科研、工程、技术改造、

技术推广等项目的可行性研究、设计，通过省、部级鉴定、验收

（以鉴定、验收证书或文件为准），并取得显著效益。  

5、主持（前 2名）完成未列入省计划的科研成果、新技术、

新产品、新材料、新设计、新工艺、新品种等开发项目，通过省

主管厅(局)组织的鉴定、验收（以鉴定、验收证书或文件为准），

填补了我省空白，达到国内先进水平，并获得新增利税百万元以

上（附单位缴款收据和税务部门税单）的经济效益，或获省经贸

委优秀新技术、新产品一、二等奖。  

6、主持（前 2 名）完成了创建新专业、新学科的工作，成



立了该新专业、新学科的专门机构（含单位内设部门），经省业

务主管部门组织专家认定，填补了省内空白，并达到国内先进水

平。  

7、本人（第一完成人）获得国家发明专利 2项；或本人（第

一完成人）获得与本专业相关的国家实用新型专利 4项，实施后

取得显著经济效益，并经省业务主管厅(局)验收认可。  

8、作为主持人(前 2 名)，完成列入国家计划的社会科学研

究项目 1项或完成省部级重点社会科学研究项目 1项，经省部级

以上鉴定验收（不含阶段性鉴定验收），并取得显著的经济效益

或社会效益。  

9、主持（前 2 名）制定了由国家部委颁布（以文件为准，

下同）的行业标准 1 项或省技术监督局和省业务主管部门颁布的

地方标准 2项。  

10、独著或第一作者正式出版了有重要科学价值的专著或译

著 1部，或主编（排名第一）公开出版了全国性或省级教材 1部。  

11、独著、作为第一作者 或执笔人（以期刊中署名为准）， 在

国家权威学术刊物（不含增刊、副刊、专刊，下同）上全文发表

本专业论文 2 篇以上，或在世界著名检索刊物 SCI（科学引文索

引）、EI（工程引文索引）上收录 1篇以上。  

12、本人或本人作为第一完成人完成的成果（含本人作为第

一指导老师，指导学生参加音乐、体育、美术、外语等竞赛）在

全国本专业竞赛、考评中获二等以上奖或取得名次。  



13、被评为国务院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专家、省部级有突出贡

献的优秀中青年专家、省“333”、“555”人才工程一、二层次

人选；或获得省委、省政府授予的专业技术工作先进称号。  

其中第一类条件和第二类条件中第 1-3 条每达到 1 次就计

算为达到 1 项条件；第二类条件中第 4 条和第三类条件第 1-13

条每条计算够 1 项后，超过部分不得累计计算。同一成果(项目、

著作、译者、教材等)获奖、通过鉴定验收、公开出版、效益显

著等，只能计算 1 次，不得重复计算。同一先进称号也不得重复

计算。  

三、破格晋升副高级职务条件  

任中级职务以来，年度考核、论文、外语、计算机应用能力、

继续教育及本专业所要求的工作量、工作业绩等符合统一规定，

达到下列第一类成绩 1 项，或达到第二类成绩 2 项，或达到第

二类成绩 1 项并达到第三类成绩 2 项，可由单位推荐破格晋升副

高级职务。  

第一类：  

1、作为前 5 名获奖人，获国家级自然科学、发明创造、科

技进步、社会科学、教学成果等一、二等奖或国家优秀设计金、

银奖。或作为前 3名获奖人，获得上述国家级三、四等奖，省部

级科技进步、农业丰收一、二等奖，国家优秀设计铜奖，中国土

木工程詹天佑奖、省优秀设计一等奖。  

2、主持（前 2 名）完成的作品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



国家图书、中国图书、中国新闻等一、二等奖，范长江新闻奖、

全国韬奋新闻奖提名奖，省敦煌文艺、省教学成果、省社会科学

最高奖一、二等奖。  

3、作为施工项目经理、质量安全负责人、技术负责人、总

监理工程师，完成的工程项目获国家优质工程“鲁班奖” 。  

第二类：  

1、获国家级自然科学、发明创造、科技进步、社会科学、

教学成果等一、二等奖或国家优秀设计金、银奖的定额内人员；

或作为前 2名获奖人，获省部级科技进步、农业丰收三、四等奖，

国家优秀设计铜奖，中国土木工程詹天佑奖、省优秀设计一等奖，

地厅级科技进步、农牧渔业丰收一、二等奖；或作为专业负责人，

两次获国家建筑工程装饰奖、省优秀设计三等以上奖。  

2、主持（前 2名）完成的作品获省敦煌文艺、省教学成果、

省社会科学最高奖三、四等奖，省委宣传部“五个一”工程奖，

国家广电总局中国广播电视新闻一等奖，全国人大好新闻、全国

政协好新闻、甘肃省好新闻一等奖、省教育厅教学成果一等奖。  

3、作为施工项目经理、质量安全负责人、技术负责人、总

监理工程师，完成的工程项目获省优质工程“飞天金奖”。   

4、独著、第一作者 或执笔人（以期刊中署名为准）， 在世

界著名检索刊物 SCI（科学引文索引）、EI（工程引文索引）上

收录 本专业论文 2 篇；或独著、第一作者正式出版了有重要科

学价值的专著或译著 1部；或主编（排名第一）公开出版了全国



性或省级教材 1部。  

5、被评为省劳动模范、省部级有突出贡献的优秀中青年专

家，或获得省委、省政府、国家部委授予的专业技术工作先进称

号。或获市州、厅局学术技术带头人、市州劳动模范、市州党委、

政府授予的专业技术工作先进称号、省直厅局授予的全省本系统

专业技术工作先进称号 2次（或其中 2个）。  

第三类：  

1、获国家级自然科学、发明创造、科技进步、社会科学、

教学成果三、四等奖、国家优秀设计铜奖、中国土木工程詹天佑

奖、省部级科技进步、农业丰收一、二等奖、省优秀设计一等奖

的定额内人员；作为前 2 名获奖人,获地厅级科技进步、农牧渔

业丰收三、四等奖，或获县（市区）科技进步一等奖 2项；或作

为专业负责人，获国家建筑工程装饰奖、省优秀设计二、三等奖。  

2、获省敦煌文艺、省教学成果、省社会科学最高奖一、二

等奖的定额内人员，或本人（第一完成人）完成的作品获国家广

电总局中国广播电视新闻二、三等奖，全国人大好新闻、全国政

协好新闻、甘肃省好新闻二、三等奖，省教育厅教学成果二、三

等奖，市州委宣传部“五个一”工程奖。  

3、主持（前 2 名）完成列入国家部委和省科技、计划、经

贸、建设部门计划下达的科研、工程、技术改造、技术推广等项

目的可行性研究、设计，通过省、部级鉴定、验收（以鉴定、验

收证书或文件为准），并取得显著效益。或作为施工项目经理、



质量安全负责人、技术负责人、总监理工程师，完成的工程项目

获省优质工程“飞天奖”。      

4、主持（前 2名）完成未列入省计划的科研成果、新技术、

新产品、新材料、新设计、新工艺、新品种等开发项目，通过省

主管厅(局)组织的鉴定、验收（以鉴定、验收证书或文件为准），

填补了我省空白，并获得新增利税 50 万元以上（附单位缴款收

据和税务部门税单）的经济效益，或获省优秀新技术、新产品奖。  

5、在市州、省直厅局系统内主持完成了创建新专业、新学

科的工作，成立了该新专业、新学科的专门机构（含单位内设部

门），经省业务主管部门组织专家认定，达到省内先进水平。  

6、本人（第一完成人）获得国家发明专利 1项；或本人（第

一完成人）获得与本专业相关的国家实用新型专利 2项，实施后

取得较好经济效益，并经省业务主管厅(局)验收认可。  

7、作为主持人(前 2 名)完成了列入省部计划的社会科学研

究项目 1 项，并经省部级鉴定验收（含阶段性鉴定验收），取得

较好的经济效益或社会效益。  

8、主持（前 2 名）制定了由省技术监督局和省业务主管部

门颁布的地方标准 1项。  

9、合作完成了正式出版的有重要科学价值的专著或译著，

其中本人在该专著或译著中撰写部分不少于 12 万字，或合作完

成了公开出版的全国性或省级教材 1 部 ，其中本人在该教材中

撰写部分不少于 20 万字。  



10、独著、第一作者 或执笔人（以期刊中署名为准）， 在

国家权威学术刊物上全文发表本专业论文 2 篇以上； 或在国家

权威学术刊物上全文发表本专业论文 1 篇，并在省级学术刊物

（不含增刊、专刊、副刊，下同）上全文发表本专业论文 2篇以

上； 或在世界著名检索刊物 SCI（科学引文索引）、EI（工程引

文索引）上收录 1篇以上。  

11、本人完成的成果（含本人作为第一指导老师，指导学生

参加音乐、体育、美术、外语等竞赛），在全国本专业竞赛、考

评中取得名次或获二等以上奖，或获三等奖 2人次，或在全省本

专业竞赛、考评中取得名次或获二等以上奖 2人次。  

12、获市州、厅局学术技术带头人、市州劳动模范、市州党

委、政府授予的专业技术工作先进称号、省直厅局授予的全省本

系统专业技术工作先进称号。  

其中第一类条件 1-3 条和第二类条件中第 1-3 条每达到 1

次就计算为达到 1 项条件；第二类条件中第 4、5 条和第三类条

件第 1-12 条每条计算够 1 项后，超过部分不得累计计算。同一

成果(项目、著作、译著、教材等)获奖、通过鉴定验收、公开出

版、效益显著等，只能计算 1 次，不得重复计算。同一先进称号

也不得重复计算。  

四、破格晋升中级职务条件  

任助理级职务以来，年度考核、外语、计算机应用能力、继

续教育及本专业所要求的工作量、工作业绩等符合统一规定，达



到下列第一类成绩 1 项，或达到第二类成绩 2 项（高教、科研

人员为 3项），可由单位推荐破格晋升中级职务。  

第一类：  

1、获国家级自然科学、发明创造、科技进步、社会科学、

教学成果、优秀设计奖、省部级科技进步、农业丰收一、二等奖、

省优秀设计一等奖的定额内人员；或作为前 2名获奖人，获省部

级科技进步、农业丰收三、四等奖，地厅级科技进步、教学成果、

农牧渔业丰收一、二等奖；或作为专业负责人，获国家建筑工程

装饰奖、省优秀设计二、三等奖。  

2、获国家图书、中国图书、中国新闻一、二等奖、省敦煌

文艺、省教学成果、省社会科学最高奖一、二等奖、范长江新闻

奖、韬奋新闻提名奖、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的定额内人员；

或作为前 2名获奖人，获省敦煌文艺、省教学成果、省社会科学

最高奖三、四等奖，省委宣传部“五个一”工程奖，国家广电总

局中国广播电视新闻一等奖，全国人大好新闻、全国政协好新闻、

甘肃省好新闻一等奖、省教育厅教学成果一等奖。  

3、作为施工项目经理、质量安全负责人、技术负责人、总

监理工程师，完成的工程项目获省优质工程“飞天金奖”。   

4、独著、第一作者 或执笔人（以期刊中署名为准）， 在世

界著名检索刊物 SCI（科学引文索引）或 EI（工程引文索引）

上收录本专业论文 1篇 ;或独著、作为第一作者正式出版了专著

或译著 1部；或主编（排名第一）公开出版了教材 1部。  



第二类：  

1、作为前 2 名获奖人，获省优秀新技术、新产品一、二等

奖，地厅级科技进步、星火科技、农业技术推广三、四等奖，县

（市区）科技进步一等奖 1 项,或获县（市区）科技进步二、三

等奖 2项。  

2、作为前 2 名获奖人，获国家广电总局中国广播电视新闻

二、三等奖，全国人大好新闻、全国政协好新闻、甘肃省好新闻

二、三等奖，省教育厅教学成果二、三等奖，市州地委宣传部“五

个一”工程奖。  

3、作为施工项目经理、质量安全负责人、技术负责人、总

监理工程师，完成的工程项目获省优质工程“飞天奖”1 项，或

市州优质工程奖（如白塔奖、麦积奖等）2项。   

4、本人作为主要技术骨干（前 2名），完成列入省科技、计

划、经贸、建设部门计划的科研、工程、技术改造、技术推广等

项目的可行性研究、设计，通过省业务主管厅局或市州科技、计

划、经贸、建设部门鉴定、验收（以鉴定、验收证书或文件为准），

并取得显著效益。  

5、本人作为主要技术骨干（前 2名），完成未列入省计划的

科研成果、新技术、新产品、新材料、新设计、新工艺、新品种

等开发项目，通过省主管厅(局)组织的鉴定、验收（以鉴定、验

收证书或文件为准），填补了我省空白，并获得新增利税 20 万元

以上（附单位缴款收据和税务部门税单）的经济效益，或获省、



市州经贸委优秀新技术、新产品奖。  

6、 本人作为主要技术骨干（前 2 名）， 在 市州 直属局

处系统或县（市区）内完成了创建新专业、新学科的工作，经市

州业务主管部门认定 ,达到市州先进水平。  

7、 本人作为主要技术骨干（前 2 名）， 完成了列入省部

计划的社会科学研究项目 1 项，并经省部级鉴定验收（含阶段

性鉴定验收），取得较好的经济效益或社会效益。  

8、 本人作为主要技术骨干（前 2 名） 制定了由省技术监

督局和省业务主管部门颁布的地方标准 1 项。  

9、作为前 2 名完成人，获得与本人专业技术工作相关的国

家专利 1项，实施后取得较好经济效益，并经县（市区）政府或 

市州 业务主管部门验收认可。  

10、合作完成了正式出版的有重要科学价值的专著或译著，

其中本人在该专著或译著中撰写部分不少于 6万字，或合作完成

了公开出版的全国性或省级教材 1 部 ，其中本人在该教材中撰

写部分不少于 10 万字。  

11、独著、第一作者 或执笔人（以期刊中署名为准）， 在

国家权威学术刊物上全文发表本专业论文 1 篇以上。或在省级

学术刊物上全文发表本专业论文 3篇。  

12、本人完成的成果，包括本人作为主要指导老师（第一名），

指导学生参加音乐、体育、美术、外语等竞赛，在全国本专业竞

赛、考评中取得名次或获奖；在全省本专业竞赛、考评中取得名



次、获一、二等奖，或获三等奖 2人次；在市州本专业竞赛、考

评中获一等奖 2人次。  

13、获市州、厅局学术技术带头人、市州以上劳动模范、市

州以上党政机关授予的专业技术工作先进称号、省直厅局授予的

全省本系统专业技术工作先进称号。或 2次获县委、县政府授予

的专业技术工作先进称号、市州直属局处授予的本系统专业技术

工作先进称号。  

其中第一类条件中 1-3条和第二类条件中第1-3条每达到1

次就计算为达到 1 项条件；第二类条件中第 4-13 条计算够 1 项

后，超过部分不得累计计算。同一成果(项目、著作、译著、教

材等)获奖、通过鉴定验收、公开出版、效益显著等，只能计算

1 次，不得重复计算。同一论文、同一先进称号也不得重复计算。  

五、破格条件说明  

（一） 无低一级职务台阶，不得直接破格晋升高、中级职

务。卫生、高教等对任低一级职务年限有特殊要求的系列，其任

低一级职务年限要求由省系列主管部门各自确定。 不具备规定

学历人员破格晋升经济、会计、统计、审计专业高级职务，必须

先参加国家统一组织的经济师、会计师、统计师、审计师资格考

试，并取得国家资格证书。  

（二）原国家星火科技、省星火科技已于 2001 年起分别并

入国家和省科技进步奖，原省农业技术推广奖已于 2001 年取消。

2001年前获得国家星火科技奖按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对待，2001



年前获得省星火科技奖、省农业技术推广奖按获得省科技进步奖

对待（包括获奖定额人数）。  

（三）本办法所列奖项如未分等级，原则上按同级三等奖计

算。  

（四）全国 本专业竞赛、考评是指由国家部委主办或国家

部委有正式文件委托和授权的部门、学术团体主办的专业竞赛、

考评。全省本专业竞赛、考评是指由省直厅局主办或省直厅局有

正式文件委托和授权的部门、学术团体主办的专业竞赛、考评。 

有些未列入高、中级破格条件第一、二类及第三类条件第 1、2

条的奖项，如省优秀图书奖、甘肃广播电视新闻奖等，可按在本

专业竞赛、评比中获奖对待。  

（五）破格条件中的 “先进称号”是指因专业工作成绩突

出，在某一行政区域或行业系统授予的常设综合性先进称号。凡

授予的单项工作先进称号，如勤工俭学先进、节能先进、水土保

持先进、职业病防治先进等，降低一个等级对待，即省部级按地

厅级、地厅级按县级对待。  

（六）破格条件中的论文是指在相应学术期刊正刊发表的论

文。增刊、专刊上发表的论文，降低一个等级对待，即国家权威

期刊的增刊、专刊上发表的论文按省级论文对待；省级刊物的增

刊、专刊上发表的论文按地级论文对待。  

六、评聘程序及专项指标  

（一）破格晋升人员除填写有关评审表格外，应有县处级单



位或主管部门的专题报告，并经厅局、市州职改部门签注意见、

加盖公章。破格晋升人员所取得的专业技术成绩 (成果)均要提

供原始凭证，署名清楚。破格晋升中级专业技术职务的人员，经

厅局、市州职改部门审查符合规定条件后，应报省职改办审核同

意，再提交评委会评审。 其它评聘程序和正常晋升高、中级职

务评聘程序相同。  

（二） 达到破格晋升条件的人员，可不受本单位职务结构

比例限额限制，破格申报评审相应任职资格。评审通过后，聘任

专业技术职务所需限额指标按专项指标管理权限，由省、市（州）

职改办分别专项下达。护理人员破格晋升高级职务应在本单位结

构比例内推荐。  

七、本办法由省职改办负责解释。以前有关文件规定和本办

法不一致的，均按本办法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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